一、采购清单

	                                          包号
	货物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数量（片、粒、人份）
	交货期
	交货地点
	采购预算（万元）
	备注

	1
	强化期用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
	HRZE复合剂规格要求为 H0.075g/R0.15g/Z0.4g/E0.275g或HRZE复合剂规格要求为0.0375g/R0.075g/Z0.2g/E0.1375g
	19990
	按采购人通知供货

	采购人指定地点

	799.2002
	

	2
	继续期用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HR复合剂规格要求为H0.15g/R0.3g
	17361
	
	
	255.2067
	

	4
	小剂量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
	H0.075g/R0.15g
	1440000
	
	
	43.20
	

	5
	复方甘草酸苷
	0.025g/片、粒
	1101400
	
	
	41.8532
	

	6
	左氧氟沙星
	0.5g/片、粒、支
	309350
	
	
	37.122
	

	8
	环丝氨酸
	0.25 g/片、粒
	141200
	
	
	334.644
	

	10
	丙硫异烟胺
	0.1 g/片、粒
	888600
	
	
	64.8678
	




二、技术指标
包1：强化期用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1、规格及数量要求：
可供19990例肺结核病人强化期治疗过程使用的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
强化期治疗用每人份药品规格及要求数量为：规格一，HRZE复合剂规格要求为 H0.075g/R0.15g/Z0.4g/E0.275g，数量要求为240片；规格二HRZE复合剂规格要求为 H0.0375g/R0.075g/Z0.2g/E0.1375g，数量要求为480片。二者任一种均可参与投标。即按照规格一应标，需共计提供HRZE复合剂4797600片；按照规格二应标，需共计提供HRZE复合剂9595200片。
2、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3、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4、在药品运往项目实施地点以前，供货商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除提供生产厂家的全检报告书外，必须提供当地药检所的全检报告书，所需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5、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6、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7、所有抗结核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8、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的质量。在有效期内生产厂家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到达最终用户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2：继续期用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1、规格及数量要求：
可供17361例肺结核病人继续期治疗过程使用的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
继续期治疗用固定剂量复合剂每人份药品规格及要求数量为： HR复合剂规格要求为H0.15g/R0.3g，数量要求为240片（粒）。即需共计提供HR复合剂4166640片（粒）。
2、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3、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4、在药品运往项目实施地点以前，供货商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除提供生产厂家的全检报告书外，必须提供当地药检所的全检报告书，所需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5、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6、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7、所有抗结核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8、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的质量。在有效期内生产厂家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到达最终用户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4：小剂量抗结核固定剂量复合剂
1、规格及数量要求：
复合剂规格要求为H0.075g/R0.15g，口服用，数量要求为1440000片（粒）。
2、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3、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4、在药品运往项目实施地点以前，供货商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除提供生产厂家的全检报告书外，必须提供当地药检所的全检报告书，所需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5、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6、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7、所有抗结核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8、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的质量。在有效期内生产厂家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到达最终用户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5：复方甘草酸苷
	药品名称
	规格: g/片、粒
	包  装
	数量：片（粒）

	复方甘草酸苷
	0.025
	
	1101400 


1、盒装或瓶装，口服用。
2、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3、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4、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5、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6、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药品质量。在有效期内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到达最终用户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7、如果由于质量问题需要回收药品，供货商有义务尽快通知买方，并能够按招标文件的质量标准重新供货并承担所需费用。
8、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6：左氧氟沙星
	药品名称
	规格: g/片、粒、支
	包  装
	数量：片、粒

	左氧氟沙星
	0.5
	
	309350


1、盒装或瓶装，口服用。
2、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3、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4、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5、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6、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质量。在有效期内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时间到达最终用户不得超过3个月。
7、如果由于质量问题需要回收药品，供货商有义务尽快通知买方，并能够按招标文件的质量标准重新供货并承担所需费用。
8、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8：环丝氨酸
	药品名称
	规格: g/片、粒
	包  装
	数量（片、粒）

	环丝氨酸
	0.25
	
	141200


1、盒装或瓶装，口服用。
2、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3、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4、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5、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6、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质量。在有效期内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时间到达最终用户不得超过3个月。
7、如果由于质量问题需要回收药品，供货商有义务尽快通知买方，并能够按招标文件的质量标准重新供货并承担所需费用。
8、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包10：丙硫异烟胺
	药品名称
	规格: g/片、粒
	包  装
	数量（片、粒）

	丙硫异烟胺
	0.1
	
	888600


1、盒装或瓶装，口服用。
2、投标人需提供产品样品（1盒），该样品将作为评标及验收的依据。
3、货物提交给买方后，买方在质量保证期内有权要求地方或国家药检部门对药品实施检验。
4、供货商必须向买方提供所用各批原料药的来源和药检部门的检验报告。
5、药品的生产应符合现行版法定标准。
6、供货商应在药品的有效期内保证抗结核药品质量。在有效期内对任何缺陷和劣变药品应实施补偿改善措施，更换所有需要更换的药品并承担所需费用。更换时间到达最终用户不得超过3个月。
7、如果由于质量问题需要回收药品，供货商有义务尽快通知买方，并能够按招标文件的质量标准重新供货并承担所需费用。
8、每盒包装内需装有符合本产品相关规定的说明书。
9、买方可以根据需求情况，对供应商提供的药品生产日期或剩余有效期提出限制性要求。

交货要求：
1、按照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定的数量与时间，郑州市郑东新区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仓库、及郑州市、开封市等18个省辖市结核病防治机构药品仓库。
2、药品有效期、质保期及退换货要求需要按照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后，在合同中进行约定。
3、需送货至要求的各机构指定的药品仓库，且负责搬装至指定位置，不得收取任何送货及搬运费用。



本次采购项目的其他要求：
[bookmark: _Hlk66366320]1.采购标的包装：
供应商提供标准的包装，并符合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规定。
2.采购标的运输：
负责对所供货物送货到指定地点，并承担相关费用，且货物在交付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风险由中标人承担。
3.药品有效期内的服务：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按采购要求,有效期服务标准为：问题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12小时，保证问题排除时间不超过24小时。有效期内若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确实不能使用的，由供货方负责免费更换,更换药品的保修期应自更换并投入使用之日起算。若药品因本身质量问题发生人身伤亡的，乙方应承担所有责任。
4.采购标的售后服务：
①供应商所报产品均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并保证产品质量保证期不低于“三包”规定；药品有效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的，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
②本项目采购的产品有效期时间自产品最终验收合格双方签字并交付使用之日起算。
③中标人应调配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提供各类技术支持服务(包括电话技术支持和现场技术支持等)，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7×24小时热线电话服务，并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技术咨询和问题报备。在有效期内，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投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2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此外，在有效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出现问题的药品提供性能相同的替用药品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5.培训要求：
①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药品操作使用说明书，并进行人员培训。
②免费培训足够数量的人员。提供培训人数、培训时长等详细培训方案。
6.验收方法：
验收方法：联合验收，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共同组成验收小组。
7.验收条件及标准：
①药品的合格证明文件检查。包括产品的合格证书、产品的组成、附件清单、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等。
②药品的清点及外观检查。在确认交付药品合格的基础上，检查药品的实际数量是否与交付清单相符，有没有因包装不合格造成外观质量问题。
③药品的标识检查。药品的标识检查包括药品名称、安全警示标牌、说明书等包装标识等。
④确认售后服务信息是否完善。检查相关资料，售后服务联系方式是否齐备，如总部售后服务应急联系方式如电话，邮箱等，本地售后服务机构的联系方式是齐全。
⑤其他内容的验收。
8.采购标的保险：
运输过程和未验收合格前由中标人负责，并为产品投标人身意外伤害险。
9.知识产权： 
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其提供的货物、资料、技术、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或经济纠纷。如供应商不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则在投标总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一切相关费用，如因此导致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须在响应文件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
10.项目实施方案、服务方案和供货方案：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服务方案和供货方案。
